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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城市慢行交通

发展定位不够明确，慢行环境日益

恶劣，亟须开展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研究。讨论了国内外城市交通模

式及慢行交通保护战略，并从城市

交通规划对慢行交通关注的缺失、

城市交通管理缺乏人人性化评判

依据，以及干路机非冲突造成慢行

交通安全隐患等角度解读了慢行

困境与规划反思。指出明确慢行

交通地位、保障慢行安全与便捷、

保护慢行活力应成为慢行交通规

划的重要目标。据此，以上海市为

例，介绍了机非分离规划、步行过

街设施规划、自行车廊道网规划、

宁静步行系统规划的研究实践。

Abstract： Due to the ambiguous

position of non-motorized travel in

an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for

non-motorized travel are getting

worse in cities across China, which

illustrates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research. By summa-

rizing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

velopment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for non-motorized travel syste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iscusses issues pertaining to exist-

ing pedestrian system and pedestri-

an planning such as lack of empha-

sis on non-motorized travel system,

little awareness of non-motorized

travel, and dangers caused by mo-

torized vehicles to pedestrians at

traffic conflicting areas. The paper

also states that the research for ur-

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hould

focus on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non-motorized traffic by stress-

ing the importance of non-motor-

ized travel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 whole system. Lastly, this pa-

per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in Shanghai on how to sepa-

rate motorized and non-motorized

traffic, pedestrians crossing facili-

ties, bicycle corridor planning and

traffic calming design for pedestri-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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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慢行交通的概念最早见诸于《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 [1]，由步

行 、 自 行 车 、 助 动 车 三 类 交 通 方 式 构 成 ， 译 为 Slow Mode

Transportation。白皮书将助动车纳入传统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主要

是为了便于城市交通的空间划分和运行管理。然而，将电动、燃气助

动车全部纳入“慢行”系统颇为牵强。以上海市燃气助动车为例，其

路段平均车速高达26 km·h-1，是自行车的1.7倍、步行的5.2倍，最高

车速甚至已超过40 km·h-1，与次干路机动车设计车速相当。

鉴于此，结合机动性、道路交通管理和设施供给，慢行交通宜界

定为：以步行及自行车为主体、以低速环保型助动车(最高车速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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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m·h-1[2]，噪声较低，制动良好)为过渡性补充

的非机动交通系统，可以译为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nsportation。

慢行交通在提高短程出行效率、填补公交服

务空白、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出

行便利等方面，具有机动交通所无法替代的作

用，与私人机动化交通和公共交通相互竞争、相

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客运交通系统。

2 城市交通模式与慢行交通保护

依据出行结构不同，全球城市交通模式[3]可概

括为5类，三极坐标及典型代表城市见图1。

A模式：小汽车导向型(Automobile oriented)，

小汽车出行比例大于50%；

B 模式：公交导向型 (Bus and Urban train

oriented)，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大于50%；

C 模式：慢行导向型 (Cycling and Pedestrian

oriented)，慢行交通比例大于50%；

E 模 式 ： 均 匀 发 展 型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三极出行比例均不大于50%；

D模式：不完全发展型(Developing)，大量两

轮机动车成为小汽车的过渡方式。

5类模式呈现出极强的地域特征。A模式几乎

全部出现在北美与澳大利亚，以美国城市为典型

代表；B 模式多为东亚发达城市，如中国香港、

东京；E模式集中出现在欧洲；C模式以中国城市

为主要代表；D模式多见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富

裕城市，如曼谷、雅加达。

源于美国的交通工程理论及交通规划理念对

中国城市交通系统的评价、设计、规划产生了全

面影响，但从图1不难看出：A模式与C模式有着

近乎相反的快慢行比例。北美国民十之八九利用

小汽车出行，解决了小汽车问题即基本解决了交

通问题；中国居民出行十之八九采用慢行或公交

方式。在中国城市片面强调小汽车效率无疑有损

于系统效率与社会公正。

城市交通模式发展存在一定历史必然：A，

E，B模式之所以能成为北美、欧洲、东亚发达城

市的主导，这与其能源、环境特别是土地资源的

先天约束有关[3]。囿于极其稀缺的土地资源与能源

危机，北美的A模式在中国城市绝无发展可能，

欧洲的E模式在中国大城市亦应审慎发展。北京

是中国内地步入E模式的唯一城市，2009年北京

小汽车、公交、慢行在居民出行总量中已各占1/3，

小汽车过度发展带来的城市交通问题已突显端倪。

对于中国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

城市人口密度均接近B模式城市的平均水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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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Five types of travel patterns at the select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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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在出行距离较长的城区宜

作为机动交通的主导方式，在出行距离较短的旧

城(多得益于传统的就近居住)、新城，慢行交通

仍宜作为区内交通及接驳公交的主导方式。显

然，B模式、B+C模式是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交通发展的最佳选择。

对于中小城镇，其数量占中国城市的绝大多

数，往往拥有最适于发展慢行交通、常规公交的

城市尺度。虽然其小汽车出行强度仍处于较低水

平，但囿于绿色交通政策支持的缺乏、北美式机

动交通规划的误导，最有可能重蹈北美中小城镇

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日益衰落、小汽车失控发展

的覆辙。而C模式及B+C模式才应是中小城镇交

通发展的主要选择。

不论选择 C 模式、B 模式，还是 B+C 模式，

慢行交通的作用均极其重要。慢行交通既有对A

模式、D模式、E模式的约束，又有与B模式的配

合，更是大城市核心区与小城镇交通出行方式的

主导。慢行交通过去是、现在是、在相当长时期

内仍将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重要出行方

式。因此，面对土地稀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

及社会矛盾，“慢行保护”战略应当与“公交优

先”、“限制小汽车过度使用”战略相互协同，成

为中国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之道。“慢行保护”的

根本目的是减缓慢行交通的衰落，反映于设施规

划必须保障慢行者的出行安全与基本效率。

在日本，1971年首个交通安全改进五年计划

出台，改进重点是人车分离，6年后全国人行道总

里程增加了 160%，步行事故死亡人数降低了

50%；在汉城，1997年颁布了《汉城步行者权利

及步行环境改善》计划，赋予了汉城市长保护步

行者权利及良好步行环境的责任[4]；在荷兰，1992

年为约束小汽车泛滥亦要求20年内将自行车出行

周转量提高 30%，同时期，慕尼黑交通规划要求

将私人汽车比例由 35%~40%降低为 30%~35%，

将自行车比例由 10%~15%提高至 15%~20%[5]。即

便是在慢行交通最不发达的美国，政府也有所行

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交通部出台了全国步行

与自行车计划(NBWS)[6]，包括两大目标：一是使

美国步行者与自行车骑行者在交通事故中的伤亡

人数减少 10%，二是使美国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增

加一倍，即由 7.9%增加至 15.8%。1993—2003

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了7%，但同期自

行车骑行者、步行者死亡人数减少了 17.3%，

23.3%，受伤人数减少了 27.7%，35.3%。美国步

行与自行车交通出行总量也从1990年的19.7亿次

增加至2001年的38.6亿次。但因对小汽车出行缺

乏有力约束，同期机动车出行亦有了很大增加，

NBWS的出行结构优化目标未能达成，慢行交通

出行比例仅增加了1%~2%。在中国，2009年北京

市已提出2015年前将自行车出行比例保持在20%

以上的战略目标[7]。

3 慢行交通困境与规划反思

3.1城市交通规划对慢行系统缺乏关注

在中国多数城市，高达60%~80%的居民出行

借助慢行完成。即使在机动化程度很高的上海，

2004年常住人口日均出行中，步行、自行车、助

动车出行人次分别为 1 107 万、955 万、205 万，

合计占总出行人次的 60%，为机动化出行的 1.5

倍[8]。但近年来，国内部分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却较

少提及慢行交通，城市交通规划逐渐被机动车交

通规划取代，车道愈来愈多而人行道愈来愈窄，

快速路与日俱增而自行车道日渐减少，大量的人

车冲突、社会矛盾因之而生。

问题部分源于，一些规划师坚信“欧美机动

化进程是中国城市的必由之路，大量落后、低速

的慢行方式必将被更加先进、高速的机动方式所

取代”，但对中外城市交通模式的发展背景差异，

如人口密度、资源约束等，却鲜有考虑，对发达

城市基于小汽车泛滥所作的规划反思和旨于复兴

慢行交通的种种规划努力均缺乏关注。

3.2 城市交通管理缺乏人性化评判依据

Chris Bradshaw[9]曾批判过北美城市以车为本

的道路设计与管理体系，认为步行更加频繁、重

要，却只能让步于无趣的小汽车出行，他举了一

个颇为极端的例子：“一位老太太步行过街去看望

她卧病在床的孙儿，一位中年壮汉驾驶小汽车去

骚扰他住在城郊的前妻，在现行道路系统中，前

者不得不让后者先行，该场景若发生在冬日，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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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积雪往往会被扫至街边，使老人步行过街几无

可能”。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道路系统“以车而非

以人为本”的路权分配倾向亦开始显现，少数小

汽车使用者占据了大多数道路资源，而大多数步

行与自行车使用者却只能使用较少的道路资源。

囿于城市交通管理中人本评判依据的缺乏，

即使交通工程师期望对慢行者路权予以改善，也

常常无从着手。若上海某段干路(长约 2 km)交通

环境恶化，小汽车行程车速降低 10 km·h-1，一定

能够被传感器准确发现并反映于年度报告。原因

通常包括：配时不合理、交叉口瓶颈影响、路段

开口过多、机非干扰严重等(小汽车增长过快或许

会被列为原因之一，但绝不会被视作问题的根本

原因)，紧随其后的往往是一系列排堵保畅工程，

如信号调整、进口道拓宽、封闭部分支路开口、

自行车道改为机动车道等。车速终获提高，尽管

每辆车节省的时间仅不足1 min。而慢行者时空损

失则无从统计，尽管行人过街要多花 2 min以上，

自行车绕行时间远大于3 min，部分失去耐心的慢

行者还可能因行为失范受到伤害。此情形下，即

便交通工程师认可慢行并非道路拥堵的主要原

因，清楚小汽车的些微改善需要以慢行者数倍的

时空损失乃至安全作为代价，也往往只能“将错

就错”。因为，车速改善效果再小也可统计，慢行

时空损失再大、风险再高亦属无形，慢行流量、

延误、风险早已被服务于少量小汽车的道路规划

设计尤其是运行评价体系排除在外。

3.3 城市干路快慢冲突已严重威胁慢行安全

在中国机动化进程中，慢行者获益最少却承

担了极大的道路交通事故伤害。在上海，

2001—2007年至少有 4万名慢行者因交通事故受

到伤害，日均至少有 1名步行者与 1名骑车者丧

生，5名步行者与8名骑车者受伤，远高于机动方

式出行者。在城市道路中，主、次干路已成为慢

行事故的高发场所，仍以上海为例，干路单位里

程慢行交通受伤害人数为支路的8~10倍。

尽管人车分离、机非分流已成为国内大城市

解决干路快慢冲突的常见手段，但通常偏重于提

高车辆效率而非慢行者安全。例如，《城市道路交

通规划设计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中要求，

当道路宽度超过 4条机动车道时，人行横道应设

置行人安全岛[10]。但在中国，即便是双向8车道的

城市干路，仍有很多未能设置安全岛。交通管理

与改善策略也往往倾向于增加机动车通行空间，

而不是利用路中空间改善安全。又如，规范中提

出城市主、次干路上路段过街设施的间距宜取为

250~300 m，尽管该指标本已明显偏大，但上海市

部分干路过街设施的间距仍然会达到 400~600 m

或更大，失去耐心的行人常会违章穿越机动车

道，步行事故往往在所难免。再如，上海某些干

路的自行车道被改为机动车道，分流支路却相距

过远、十分曲折，数以千计的骑行者不愿绕行并

沿原干路通过，带来了更大的混乱与风险。

另一尴尬现状是，因对国内慢行事故缺乏持

续研究，即便交通工程师愿意改善慢行环境，也

常常事与愿违。例如，部分强调步行人性化的学

者建议在干路采取平面而非立体过街设施，上海

市部分干路的人行天桥亦据此拆除。但国外研究

表明，在高速度、大流量干路上孤立设置的人行

横道往往更加危险，红灯时间过长的人行横道可

能比严格封闭的人行地道危险。再如，部分学者

认为将自行车从主干路分流出来可减少机非冲

突、提高交通安全，这也是上海市实施“干路非

改机”(将非机动车道改造为机动车道)的依据之

一，但迄今未得到任何事故数据的佐证。类似做

法在法兰克福早已被证明存在问题，因为单纯的

干路机非分流只会将自行车事故转嫁至隔离条件

更差的平行支路，自行车穿越干路的风险却依然

存在。以上海浦东为例，虽然泛CBD机非分流最

为彻底，但年均每平方千米仍有超过 5名自行车

骑行者受到伤害。

3.4 城市支路慢行活力日益遭到小汽车蚕食

较之干路的慢行不便，支路的慢行环境理应

相对良好，这既是对慢行者干路时空损失的补

偿，也是吸引慢行交通、减轻干路交通压力的需

要。然而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囿于监管缺失，机

动车时常利用支路抄近道、抢时间，即便是在社

区、学校附近或商业街上，几乎没有驾驶人会为

合法过街的老人、儿童、游人让行；支路上慢行

通道被侵占(特别是小汽车违章停车)的现象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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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慢行者常常不得不从机动车道上冒险通过。

人行道的意义绝非仅止于人的输送，其以步

行为载体的休憩、交往活动构成了城市活力之源

泉。然而受交通流理论影响，国内城市人行道设

计仅强调了“路”的输送作用，却忽视了“街”

的生活功能。例如，规范推荐的人行道最小宽度

为1.5 m，该尺度可满足如车流般“机械行进”人

流的空间需求，但就社区丰富的步行活动而言，

却明显偏窄。如果熟人驻足寒暄几句，两辆残疾

人车迎面相遇，人行道即会堵塞。设想有如下街

道：人行道宽度不足且时有占道停车，车道上充

斥着噪音、尾气且超速车辆呼啸而过，一定不会

有行人愿意在人行道上多做停留，遑论漫步、休

憩、聊天，传统人行道上人的活力亦因之渐遭扼杀。

与干路系统类似，自行车也需要骨干路网。

而在中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通达性最好的支

路正陆续被升级为城市干路，大量的快速路与主

干路又相继对自行车关闭，故可供自行车骑行的

贯通性街道已越来越少，利用支路构建自行车骨

干路网也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中国部分城

市(如上海)在实施干路非改机时，改建了一些平

行支路供非机动车分流，但因缺乏规划依据，此

类通道部分距骑行发生点过远，部分形态较差，

并未形成通达网络，给绕行的骑行者带来了很大

不便，又因缺乏管理标准，分流支路上的机非冲

突有时会更加严重，超速行驶的助动车亦严重威

胁了步行安全。

4 上海市慢行交通规划实践

慢行交通规划重在确定慢行交通的发展目

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策略、依据及方案。对

急速机动化的中国城市而言，“保障慢行者的安全

与便捷”、“保护慢行活力”无疑应成为交通规划

的重要目标。2005—2008年，基于“干路快慢分

行、支路慢行优先”的原则，同济大学配合上海

相关部门陆续完成了《上海市中心城非机动车交

通规划》与《上海市中心城步行交通规划》，并出

台了《上海市城市干道行人过街设施规划设计

导则》。部分研究工作如下。

4.1 快慢分行设施规划

快慢冲突是中国混合交通流的主要特征之

一，也是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当

慢行者与机动车存在时空冲突时，除了约束前者

以保障后者效率外，更应当保护前者免遭后者伤

害。在城市干路利用时空手段分离过街人流与车

流、改建平行支路以分流干路自行车流时，如果

仅为提高车流效率而忽视慢行者的时空感受，会

给慢行者带来很大不便甚至风险，慢行者的心理

行为特征、慢行交通事故统计均应成为干路快慢

分行的重要规划准绳。

4.1.1 城市机非分离规划

在上海，机非分流措施在城市主干路上已逐

年开展。部分非机动车道被改做机动车道，其平

行支路被改建、辟通，以供非机动车分流。然

而，因缺乏人性化定量依据，路权再分配的公正

性受到了民众质疑，部分过于曲折、绕行较远的

非机动车通道也未能实现机非分流作用。

上海非机动车道改机动车道社会调查 [11]表

明：距离相近时，多数居民愿意从干路转向更加

洁净的平行支路，居民对“非改机”政策接受与否

主要取决于绕行距离，自行车骑行者可接受的绕

行距离平均为 247 m，助动车骑行者平均为325 m。

当有公交补偿时，两绕行阈值分别提高至365 m和

393 m。以上指标应成为机非分流可行与否的重要

准绳，为骑行者绕行划定人性化底线。

另外，“骑行者免遭伤害”应作为机非分离的

首要目标，自行车事故分析应成为规划依据之

一。在欧洲，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均将设置护

栏、修建自行车专用道作为预防自行车事故的重

要措施，据估计，交通分流和车道分隔后其慢行

安全性可提高3~5倍[12]。在印度，根据文献[13]的

研究，提供独立的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同时改进

交叉口设计将有益于慢行安全，德里一条典型干

路机非分离后大约可降低 46%的事故，其中伤

害、死亡事故可分别降低 40%，50%。在墨尔

本，2007年于Swanston大街首次引入了“哥本哈

根式”的自行车道，冠之为“在欧洲获得了广泛

成功的独立自行车道”，如图 2所示[14]。更准确地

说，这种“三块板”的道路断面形式起源于中

国，在国内大城市的干路上曾有更为普遍的运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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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伴随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干路“非改机”，

这种机非物理分隔的道路断面形式已日渐减少。

“人非共板”是中国从日本、欧洲引入的一种

新型道路断面形式，一些大城市期望通过“人非

共板”使快、慢行系统各行其板，减少路段特别

是交叉口处的机非冲突。然而，因对“人非共

板”适用条件，如非机动车流量、车速、车种等

缺乏考虑或说明，共板后机非冲突往往转嫁为人

非冲突，虽然提高了机动车效率，但可能会影响

行人特别是老年人的安全。

在日本，人非共板形式较常见，其成功运用

存在两个基本前提：自行车流量很低、自行车速

度较慢(部分地区限速为 7~10 km·h-1)。但这两个

条件在国内大多数城市干路均不具备。以上海为

例，高峰小时干路非机动车单向流量大多高于

2 000辆(部分甚至达4 000辆)，自行车、助动车的

平均瞬时车速分别高达 16 km·h-1，23 km·h-1。显

然，中国城市“人非共板”设施的规划与设计标

准仍有待深入研究。

4.1.2 干路过街设施规划

行人过街设施包括横道线、人行天桥和地

道、信号灯及标志。城市干路行人过街设施的时

空布局与选型不仅直接影响交通系统的便利性，

而且是交通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但在传统过街

设施规划中，因片面强调机动车效率，常给行人

过街带来很大不便，造成安全隐患。

囿于体力、心理因素，步行者对过街绕行距

离、等候时间存在一定的容忍限度，超过此限

度，步行者会极不舒适或铤而走险，该容忍限度

即为步行者过街时空阈值。上海市针对不同道

路、不同年龄行人过街时空阈值的问卷调查显

示：居民在主、次干路上过街的极限绕行阈值分

别为 152 m，74 m；各年龄段中，老年人可接受

的过街绕行距离最短，主、次干路的极限绕行阈

值分别为 108 m，55 m，仅为平均水平的 70%；

居民若在上(下)公共汽车前(后)过街，过街绕行阈

值会大大降低，主、次干路的极限绕行阈值分别

为 100 m和 63 m；上海居民在主、次干路上可接

受的极限红灯等候时间分别为 122 s，78 s，青、

老年显著短于少年[15]。

行人过街绕行距离阈值、等候时间阈值应成

为中国城市干路过街设施布局的约束指标，为人

车分离后过街者时空损失划定底线，道路等级、

用地类型及步行强度亦应成为过街设施布局的重

要参考依据，具体研究结论可参见文献[15]。总

体而言，干路过街设施间距在居住区、商业街等

步行密集区域不应大于 250 m；在工业园区等步

行活动较少区域不宜大于 300 m；距公共汽车站

及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一般不宜大于 60 m，不得

大于 100 m。而在城市主、次干路上，信号控制

过街最长红灯时间不得大于 90 s，120 s，即小于

1.5~2 min。

干路过街设施选型方面，有学者认为人行地

道最受欢迎，有学者认为平面过街最应提倡，还

有过本着人性化目的拆除人行天桥的建议，但此

类争论往往忽视了市民及过街设施的多元特征。

针对主干路不同年龄行人对于不同类型过街设施

的偏好调查显示，少年更倾向于使用人行天桥，

青年、老年偏好于平面过街，红灯时间大于150 s

的平面过街设施最不受欢迎。干路过街设施选型

主要取决于空间条件：道路等级越高、过街地点

位于路段而非交叉口时，人车立体分离要求亦越

3.3~3.5

3.5 2.0 1.0 5.3 6.5 3.1~3.3 2.0 1.0 2.0 3.6

单位：m

2.2~2.5

图 2 哥本哈根式自行车道的典型断面

Fig.2 Typical cross-section of bicycle lanes in Copen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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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时需考虑居民多元过街设施偏好，例如：

中小学校前的路段过街优先考虑人行天桥形式；

大学及社区开口前的路段过街优先考虑平面形

式。除了传统的人、车流量外，历史事故率也应

纳入到干路过街设施的选型依据——当效率与安

全发生矛盾时，慢行者的自由程度、车流的通行

效率均应做出让步，选择最利于减小人车冲突的

设施形式。

关于路中安全岛规划，建议放松其设置的路

宽要求，但加强其执行力度，将规划设计标准修

订为：“交叉口人行横道长于 30 m或双向机动车

进、出口道超过 8 车道时，必须设置路中安全

岛；路段人行横道长于25 m或双向机动车道超过

6车道时，必须需设置路中安全岛”。

上述结论已纳入上海市政行业标准[16]，为新

建及改建干路过街设施提供了规划指导。

4.2 慢行优先网络规划

中国城市道路“快、主、次、支”的功能分

级主要为机动车服务，对慢行并无指导意义。慢

行系统需要自己的空间分级体系与骨干网络，自

行车廊道网、宁静步行系统是关键构成。

4.2.1 城市自行车廊道网规划

规划自行车道时，既应考虑机非分流需要，

更应考虑骑行者时间与体力的节省，选择那些直

捷、连续、联通重要慢行节点的街道来构建通达

的城市自行车骨干路网。为明确不同道路骑行路

权，城市自行车道路网应依据不同功能分级，至

少包括廊道、通道、休闲道三级。

自行车廊道将构成城市自行车道路网的主骨

架。不一定是自行车专用道路(多为自行车优先道

路)，但连续、贯通，以不大于 2~4 km的道路间

距形成格状网络，可以为自行车提供优先、安

全、便捷的通行空间。为保护街区安全与活力，

需严禁时速或噪音超标的助动车驶入。

非机动车通道既包括干路上的非机动车道，

也包括其余支路的非机动车道。前者虽环境较

差，但贯通性往往很好，依然可供难以分流的部

分非机动车骑行；后者贯通性较差，但数量最多

且渗透性很强，既可服务于街区内的短途骑行，

又可向廊道喂给中长途自行车客流。非机动车通

道的建设标准应低于自行车廊道，但需保障骑行

安全与便捷。另外，通道也可供助动车骑行。

自行车休闲道宜沿河流或绿道布局，连通社

区与公园，应与机动车道完全分离，优先选择车

流量较低、风景优美的城市支路布局，以鼓励并

培养居民的自行车休闲健身需求。

上述三级自行车道路网中，自行车廊道网的

构建最为重要与紧迫。上海市中心城“十三纵十

二横”自行车廊道布局如图 3所示，南北向廊道

平均长 14.2 km，东西向廊道平均长 10.8 km，总

长 314 km。虚线段代表重要工程项目，如河泾新

建桥梁、下穿铁路通道、断头道路辟通等。规划

廊道无一条是自行车专用(已有除外)，但提供了

相对优先、便捷、安全的骑行环境[17]。

自行车廊道标准断面可分为 5 级，如图 4 所

示。A级、B级廊道机非间设物理隔离，单向车

道宽分别为 4~6 m，2.5~4 m；C级廊道机非间标

线隔离，单向车道宽2.5~4 m；D级廊道机非混行

但有独立人行道，路宽6~9 m；E级廊道机非人混

行，路宽窄于 6 m。廊道建设时应结合自行车流

量选择较高等级断面标准。对D~E级路段，可实

行高峰期小汽车动态管理。

上海市自行车廊道规划案例证明了利用少量

支路资源，实现城市路网层面“骑行优先”的规

划可能——其廊道规划里程仅占中心城道路的

1/10、规划干路里程的 1/5，但可以使绝大多数居
图 3 上海市中心城自行车廊道布局

Fig.3 Layout of bicycle corridor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s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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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学生在出门3 min之内即融入骑行优先、环境

良好的自行车廊道网络，这对于鼓励居民中长途

出行采取自行车而非机动化方式相对有利。伴随

路况与信号改善，大量(但非全部)干路自行车流

将会转移至自行车廊道，这可以大大缓解干路交

通压力与机非矛盾。

4.2.2 城市宁静步行系统规划

交通宁静化(Traffic Calming)技术在西方国家

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与唯小汽车导向的道路

设计不同，其设计理念是积极减少街道小汽车的

流量、限制机动车车速、规范驾驶人行为、通过

给予慢行者优先(但非专用)路权改善慢行环境，

保护重要街区之慢行活力。

城市宁静步行系统由宁静步道、安宁过街构

成。通过改善步行环境促进社区活力及商业、文

化繁荣的街道称作宁静步道(其中，生活步道服务

于社区、学校，休闲步道服务于商业历史街区)；

保障行人安全穿越干路的过街设施为安宁过街，

需结合慢行事故黑点分布来规划[18]。

上海市中心城宁静步行系统规划如图 5 所

示，结合 GIS 比选，规划宁静步道 406 条、399

km(休闲步道 55 条、62 km，生活步道 351 条、

337 km)，含29条、12 km既有步行专用街(未作新

规划)；结合事故统计共规划安宁过街 206处；同

时规划了30处跨河设施。

为了实现宁静步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要求，

可参考交通宁静化技术与人车分离手段对规划的

宁静步道网络、安宁过街设施分别予以改善。

上海市宁静步行系统规划案例证明了利用少

量支路资源、结合干路过街设施改善实现城市重

要空间“步行优先”的规划可能——其步道规划

里程仅占中心城道路的 13%、规划干路里程的 1/

4，但可以使近半数居民一出门即融入行人优先、

环境良好的步行系统，这对于鼓励居民短途出行

采取步行方式十分有利；同时，开放空间的步行

可达性亦得到了数倍提高，自发性活动、社会性

活动必将显著增加，街区会因之而更富活力。

5 结语

慢行交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在相当长时

期内仍将是中国大多数城市中大多数居民的基本

出行方式。因此，不管是基于系统效率、还是社

会公正，城市慢行交通规划研究均亟待展开。

作为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分支，慢行交通规

划至少应包括发展战略规划、综合网络规划、专

项设施规划三部分内容。近年来，上海、杭州、

北京等城市相继出台了慢行交通规划，但其慢行

交通的发展定位仍不够明确；慢行网络的规划建

设仍远未落实；慢行设施的设计改善依然面临很

多阻力。因此，中国城市慢行交通规划实践仍将

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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